
 

 

 

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
 

 
 

本人已閱畢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實施規則，並了解取得學程證

書之相關規定。 

 

  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姓名 

 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

學號 
 

系級 
 

聯絡電話 
 

email  

前一學期 

成績總平均 

 

檢附 

□歷年成績單正本 

□學生證影本(請粘貼於本欄) 

 

備註： 
1.學程申請：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週加退選週時，填妥「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修習
申請表」，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，送交歐洲語文學系辦公室審查。 

 

2.需檢附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  □不通過  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本表依個資法僅限於歐洲語文學系學分學程相關業務使用, 保存期限 5 年) 

 

 


